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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监督与管理暂行规定 

（国家经贸委 2000 年 4 月 20 日发布 国家经贸委令第 17 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石油、天然气管道的安全监督与管理，

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免受损失，根据《石油、天然气管

道保护条例》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陆上输送石油、天然

气的管道（以下简称石油管道）及其附属设施。 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石油管道安全监督与管理，是指对石油

管道的勘察、设计、制造、施工、运行、检测和报废等全过程实

施安全监督与管理。 

第四条 国务院石油工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石油管道的安全

监督与管理，制定有关法规和行业标准，监督石油企业贯彻执行。 

第五条 石油企业负责所辖石油管道的安全运行，落实安全

职责，并及时向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管道受到外界破坏的情况。 

第二章 管道勘察设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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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勘察设计单位必须取得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

可的相应资质等级，并在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格证

书规定范围内从事石油管道勘察设计工作，同时承担石油管道安

全的勘察设计责任。严禁无证、越级勘察设计。 

第七条 勘察设计单位在石油管道工程的设计过程中，应当

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技术规范。 

第八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当严格执行设计责任制，并对所提

供的资料和设计文件负责，同时应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，落实

质量责任。 

第九条 工程项目应当按有关规定通过安全卫生预评价评审

后，方可进行初步设计。 

第十条 新建的石油管道在勘察选线过程中，应当充分考虑

沿线地质及社会环境等情况对管道安全可靠性的影响，以及石油

管道跨越公路、铁路、航道时对有关设施安全可靠性的影响。 

第十一条 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审查，应当同时审查职业安

全卫生专篇、消防专篇和环境保护专篇，安全设施应与主体工程

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 

第三章 钢管制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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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钢管生产企业应当通过国家规定的资质认证，并

取得相应的石油管道用的钢管生产许可证。严禁无证生产石油管

道用的钢管。 

第十三条 钢管生产企业在生产石油管道用的钢管过程中，

应当严格执行国家钢管生产技术标准。 

第十四条 钢管生产企业应当具备完善的钢管生产、试验与

检测条件。生产、试验、检测设备的精度必须符合国家规定。 

第十五条 生产钢管用的原材料，必须按照规定进行检验。

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原材料一律不能使用。 

第十六条 钢管生产企业必须具有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，以

及按照钢管制造的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进行质量控制。 

第十七条 钢管生产企业生产钢管应当严格按照钢管检验标

准进行试验和检验，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；同时须出具

质量检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书。 

第十八条 钢管制造应当实行监理制，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

位监制。凡未经监理单位监制的钢管，不得用于输送石油天然气。 

第四章 管道施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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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承担石油管道工程建设的施工企业，必须取得国

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机构颁发的资质认证，并在其资

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施工，不得越级或超范围承接工程。 

第二十条 石油管道工程建设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招

标投标。招标投标活动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

则。对未按规定进行招标的施工项目，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开工。 

第二十一条 石油管道施工质量应当实行施工单位领导负责

制。施工单位应当建立质量责任制，明确工程项目经理、技术负

责人及施工管理负责人等承担的质量责任。 

第二十二条 石油管道施工应当按规定实行工程监理制，工

程监理由取得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承担。 

第二十三条 石油管道工程必须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压力试验，

经压力试验合格后方可投入试运行。 

第二十四条 石油管道工程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竣工验收，

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。竣工验收资料应当按档案管理规定归

档。 

第五章 管道运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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